
本會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告事項：

學校法人董事會在財務事項的監督權限及其連帶責任

去 年七月報載，已遭教育部退場審議委員會勒令停招停辦的明道大學，因積欠教職員

工薪資，教育部依私校法第77條第2款規定，裁處學校法人董事會10名董事各50萬元

罰鍰。此一裁罰引發各校董事會對於董事會在學校財務事項的監督權限及連帶責任的關注，本

會爰針對現行法規賦予董事會在財務事項之監督權限及所負連帶責任之相關規定做一彙整，俾全

體會員學校董事會深入瞭解並有所因應。

學校法人董事會在財務事項之監督權限概要說明如下：

依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訂定準則」第4條第1項第11款之規定，董事會負責學校經費之籌措及運用；第12款規定，董事會

負責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預算及決算之審核；第13款規定，董事會負學校基金管理監督之責；第16款規定，董事會負財務行政之監

督。惟教育部對於董事會相關職權之行使有相當多的限制，通常只能以事後監督方式行之，且以一般性監督為原則，避免個案介入。以財

務事項為例，若發現財務狀況有不當之處，董事會只能事後追究責任，並採取補救措施。《法源：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訂定準

則」》

教育部現行法規針對董事會在財務事項所應負之連帶責任，概要說明如下：

(一)「私立學校法」第46條第3項規定：學校賸餘款投資，董事會應依據章程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為之，如有違反規定致學校法人受有虧損，

參與決議之董事對虧損額度應負連帶責任補足之。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者，免其責任。《法源：「私立學校

法」》

(二)「私立學校法」第72條第三項規範：學校法人於解散、清算開始前，本於教職員工聘僱契約所積欠應支付之薪資、資遣費，應最優先

受清償。第73條規定：學校法人解散後除破產外，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清算人應於法人主管機關解散通知到達之日起15日內，向

該管法院聲請法人解散登記。《法源：「私立學校法」》

(三)「私立學校法」第77條第二款規定：董事會董事怠於行使職權，致董事會議無法決議或不執行決議，影響學校法人或所設私立學校正

常運作，經法人主管機關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教育部即依此條文，裁處明道大學董事

會10名董事各50萬元罰鍰。《法源：「私立學校法」》

(四)「私立學校法」第80條第1項明確規範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私立學校校長、主辦及經辦相關業務之人員，執行職務時若

有違反該項條文所列8種情形之一者，處上開行為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同條第二項規定：行為人有前項情

形，而侵占、挪用或未依規定借用學校之設校基金或其他財產者，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學校法人促其歸還，屆期未處理，致

學校法人損害者，由學校法人全體董事負連帶責任補足之。《法源：「私立學校法」》

(五) 教育部「教師待遇條例」第24條規定：私立學校未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時，其所屬學校財團法人全體董事應就未支給部分與學校負連

帶責任。《法源：「教師待遇條例」》

綜合而言，現行法規雖賦予私校董事會在財務事項之監督職權，但在實際運作上，教育主管機關卻設下重重限制，諸多財務事項均以

尊重學校行政權之名，要求董事會以事後監督方式辦理，而在削弱董事會監督力道之同時，卻藉由罰則課以董事會種種連帶責任，導致董

事會權責嚴重失衡，行事處處受到掣肘，此為目前董事會運作所面臨之困境，亟待教育主管機關改變偏頗之監管心態，並積極修正不合理

之法規，始能獲得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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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8年10月25日，大法官作成釋字784號解釋，聲請人是兩位高中生。一位因為吸菸被

記小過1次、無照騎車被記大過1次；另一位因為請病假，依照成績評量辦法，補考成績超過60部分

，被打七折。兩人在提起行政訴訟敗訴確定後，分別聲請大法官解釋。該解釋一出，即造成社會上的

譁然與熱烈討論。

貳、《大法官釋字784號解釋文》摘要

一、解釋爭點：本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有關各級學校學生行政爭訟權之解釋，應否部分變更？

二、大法官釋字784號解釋文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382號解釋

應予變更。

三、解釋理由書

１.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

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剝奪。

〔第4段〕

２.各級學校學生基於學生身分所享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或基於一般人民地位所享之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言論自由、宗教自

由或財產權等憲法上權利或其他權利，如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受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應允許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以尋求救

濟，不因其學生身分而有不同。〔第6段〕

３.系爭1解釋以人民受教育之權利為憲法所保障，學生因學校之退學或類似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

自屬對其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後，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不因其學生身分而受影響。惟如學生所受處分

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則僅能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

不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係對具學生身分者提起行政爭訟權之特別限制。〔第7段〕

４.系爭解釋所稱之處分行為，係包括行政處分與其他公權力措施。惟學校對學生所為之公權力措施，縱未侵害學生受教育之權利，

亦有侵害前揭其他權利之可能。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

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

內，系爭解釋應予變更。〔第8段〕

５.至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是否

侵害學生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

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據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教師及學校之教育或

管理措施，仍有其專業判斷餘地，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機關應予以較高之尊重，自不待言。〔第9段〕

參、學生與學校關係在大法官釋憲下的演變

過去，學生與學校師長屬於特別權力關係 2，學生對學校的處置並沒有提起司法救濟的權利。

1爭係解釋：適用之法領域：在行政法下為特別指示代稱用語，用以特定該對象適用之法領域；在家事爭訟通常簡稱雙方所爭執的東西適

用之法領域：民事方面在個案中當事人所爭執（或有爭議）的。
2特別權力關係是指基於特別的原因(包括法律規定、當事人的同意或其他的原因)，為了公法上的特別的目的，在必要的範圍內，在當事人

之間形成的，一方取得支配另一方的權能，另一方則負有服從的義務的關係。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建立於19世紀後期的德國，後來傳入日本和中國，對行政法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權力關係包括教育

關係，因此，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受教育權司法救濟制度的變遷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特別權力關係具有特別的權利義務。特別權力關係的權利義務的基本內容有三：一、特別權力關係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特別權力主體，

是在一定範圍內享有支配他方的權能，並能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職權承擔義務。二是特別權力的相對人，是指在特別權力關係中負有特別義

務的一方相對人。二、特別權力關係的客體，是權力義務指向的對象，包括物、行為、智力成果以及特別權力和人身權。在特別權力關係

中特別權力相對人的人身權要受到特別權力行使者的限制，如對吸毒人員的強制戒毒、對公務員的記過、開除等等。三、特別權力關係的

內容，是指特別權力關係主體相互間的權力(權利)和義務。特別權力主體可制定特別規則，如公務員除要遵守國家法律外，還必須遵守本

部門的制度，服刑人員要遵守監規等。

特別權力關係最初在公法領域內創立，但其原理並不僅僅適用於公法領域，只不過是在公法領域居多而已。臺灣的林紀東先生就明確指出：

「特別權力關係，未必為公法所獨有，在私法關係上，如父母與未成年子女之關係，亦不妨稱為特別權力關係，然以在行政法上為多。」

基礎（基本）關係與管理（經營）關係理論：舉凡有關特別權力關係之產生、變更及消滅之事項，係屬基礎關係，例如身分上關係之設定、

變更、終止及財產權之侵害等。在此關係下所為之處分，乃定性為行政處分，為司法權所得介入，並有一般公法原理原則之適用。管理關

係則指為達行政目的所為之一切措施，此措施屬行政內部指示，應視為僅生內部效力的行政規則，不宜定性為行政處分，亦無法律保留原

則之適用。

壹、前言

《大法官釋字第七八四號》發佈後
對當前教育界的影響

作者：王甲/巨曜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民國84年釋字382號的出現才有所改變。大法官認為退學或類此處分，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

對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屬於行政處分而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民國100年的釋字684號解釋變更了釋字382號解釋，指出：大學的處分，只要是讓學生的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侵害，雖然不

是382號講到的退學或類此處分，學生還是可以提起行政爭訟。由於這號解釋的三組聲請人都是大學生，結果解釋與變更只限於大學生。

然而大學以外的學生，像是中小學生，他們的權利受到損害，但沒到退學或類此處分這種程度的處分時，可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來救

濟？憲法上所附與的權利，或法律上權利 3受侵害時，例如因為性別認同其穿著受到服儀髮式的懲處或要求開立診斷證明時，可不可以請

求救濟？

在今年（民國109年），釋字784號解釋則是再次更改擴張382號解釋的範圍：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

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也就是說，不管是什麼階段的學生，只要認為自己的權利，因為學校的教育或管理的公權力措施懲處受到侵害，即便不是像釋字382

號解釋提到的的退學或類此處分，也可以依照懲處的性質提起相對應的行政爭訟。不會因為學生的身分是大學生，或是中小學生而有所不

同。

而且，這裡講的權利，包括憲法上的基本權利，以及法律上的權利，只要權利 4受侵害，都可以請求救濟，也進一步擴張684號解釋

針對大學生的範圍，因為這是憲法所保障的訴訟權。

以下是釋字第382號解釋文、釋字第684號解釋文、釋字第784號解釋文三者比較

肆、輿論反映與討論

3或如兒童權利公約
4應包含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或財產權等憲法上權利或其他權利等。如兒童權利公約-台灣官方版所述：

兒童應有自由表示意見之權利；此項權利應包括以言詞、書面或印刷、藝術形式或透過兒童所選擇之其他媒介，不受國境限制地尋求、接

收與傳達各種資訊與思想的自由。

締約國應尊重兒童思想、自我意識與宗教自由的權利。

締約國確認兒童享有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的權利。

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不得遭受恣意或非法干預，其榮譽與名譽亦不可

非法侵害。兒童對此等干預或侵害有依法受保障的權利。

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利，為使此項權利能於機會平等之基礎上逐步實現…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行紀律之方

式，係符合兒童之人格尊嚴及本公約規定。

釋字第382號解釋文: 釋字第684號解釋文: 釋字第784號解釋文:
「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
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
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
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
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 政
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
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
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
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
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
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 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本於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
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
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
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
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正面 反面
1. 本號解釋再次就特別權力關係予以重擊，這也意味著，學校與

教師未來在對學生做出相關處分或措施時，必須更加注意教育
目的與使用手段是否相符。

2. 全面瓦解學校與學生間有關「基礎關係」和「管理關係」的二
分架構：本號解釋所稱之公權力措施，並不限於釋字第382號解
釋所稱之「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
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者（即涉及基礎關係之處分行為），而包
括各項教育或管理措施（即屬於經營關係之措施，包括事實行
為）；也不限於「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者，
只要是侵害學生權利（且非屬輕微之干預），即使未達重大影
響之程度，均容許學生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3. 教育部表示，大法官曾於民國100年做出釋字684號，針對大學
生的行政爭訟權做出解釋，今天發布的釋字784號，進一步變更
了釋字第382號的內容，更能保障各級學校學生的權利。教育部
將提醒各級學校實施各項措施時，應注意行政程序及依法行政。
教育部解釋，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護校園秩序，有許多教育
或管理措施，例如學習評量、獎懲等，是否侵害學生權利，仍
需依法做個案具體判斷，考量個別措施的目的、性質、干預等
程度等。相信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也會考量、尊重教育人
員的專業判斷。

1. 第七八四號解釋打破了師生之間的倫理關係，以法律規範加諸
其上。司法審判講究的是證據，老師在管教學生的過程中，儘
管是本諸良心也都合法，但不見得都能舉證。難道老師在管教
學生的過程中，還必須要用手機全程錄影，以準備在法庭時作
為呈堂證供？這樣的話，師道何存，老師還有尊嚴、還會想要
管學生嗎？儘管在保障人權的理由下，學生的人權也必須受到
保障。但保障人權一定要由法律介入嗎？法律的介入造成倫理
情感的疏離，這樣是否有益於學生？

2. 只是近年來，老師與學生關係，因少數家長過度介入使得師生
關係存在某程度緊張，未來順應本解釋而生相關規定修法，必
須妥善安排好學校與學生關係，避免過度法律介入或者規範不
明確，使得老師無從適從而有防禦性教學效應，如此恐非台灣
教育之福。

3. 首先，校方對張姓學生的行政處分是必要的。學生吸菸本就屬
於學校應處理範疇；至於無照駕駛，對社會而言，更是肆無忌
憚—比起釀出人命，只記過處分已是大幸。況且，學生本分是
學習，包括從錯誤當中學習；而承擔做錯事情代價，正是從錯
誤中學習的途徑，從這角度看，張生提出訴訟，是不是可以解
釋為「逃學」—逃避糾錯學習的責任呢？然而教育部門卻表示，
釋字七八四號更能保障學生的權利。話雖如此，我以為，這本



伍、是否只要對處分不服，就可以任意起訴救濟？

此次的解釋文是大法官解除了大學以外的學生，除了退學或類此處分以外的情形，不能提起行政救濟的限制。至於學生可不可以提起

行政爭訟，還是要回到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看是否符合相關的要件。而且打訴訟官司會不會贏，還是要依個案的判斷，這些交給行政法院

來裁定處理。

在釋字784號的解釋理由書第9段特別指出：

第一，學校的公權力措施是不是侵害學生的權利，要依照行政訴訟法或相關法律，個案具體判斷。

第二，特別要考慮措施的目的、性質跟干預程度，如果顯然是輕微干預，就不是權利的侵害。

第三，教師及學校對教育跟管理措施，有他的專業判斷餘地，法院應該給予較高的尊重。

以上相關解釋說明可知，釋字784號雖給予大學生以外的中小學生有提起行政訴訟之權利，但不保證學生興訟就會勝訴。

所以釋字784號，並不會讓教師不知道怎麼教學生，也不要認為學生未來會以動輒訴訟威脅老師。只要學校老師能秉持教育專業，採

取符合比例的管教措施，並且改變不合理、不合時宜的管教觀念與規定，以理服人相信自然學生能接受相關處分。

當然同時，對於動輒訴訟威脅老師的擔憂，其實反映也了校方與老師對於學生家長 5看待中小學校對學生施加處分措施的態度。而且

中小學學生都是未成年人，是否進行行政訴訟救濟通常出於家長的決定。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支持與尊重的程度，也將會決定此後中小學

教育發生行政爭訟的頻率與密度。學校有沒有可以解決爭議的正當程序而不必動輒興訟，也將是重要的關鍵。

行政救濟依其救濟管道，可區分為訴願制度與行政訴訟制度。其中又有訴願先行程序，要求人民在向原處分之上級機關提起訴願之前，

先向原行政處分機關尋求補救或改善之行政救濟機制。而訴願先行程序可分為強制性與任意性。無論是強制性之訴願先行程序或任意性之

訴先行程序，都是不服相關裁定或是窮盡申訴程序之後，才能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所以訴願，是在人民的權益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尋求救濟，使作成處分之機關或主管機關藉由此一程序自行矯

正其違法或不當處分，並保障人民之權益。但是訴願前置的程序，是維護人民的權利，也是為減輕法院負擔。所以相對人未提起訴願，基

於訴願前置主義，原則上不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作為救濟。

也就是說，如果學生對於相關處分不服，也是要先經過窮盡相關申訴程序之後方能在行政法院提出訴訟。並不是學生學生家長對懲處

不滿意就可以直接上法院提告。由此觀之，未來對於不服懲處處分的處理，與現在規定並無不同。差別只是在於大法官依有權利就有救濟

的觀念，保障各級學校學生對於學校的處分措施尋求最後法律救濟的權利而已。

陸、反思並代結論

教育部表示，大法官曾於民國100年做出釋字684號，針對大學生的行政爭訟權做出解釋，民國108年十月25日發布的釋字784號，進

一步變更了釋字第382號的內容，更能保障各級學校學生的權利。教育部將提醒各級學校實施各項措施時，應注意行政程序及依法行政。

當前教育界與相關政府機關、單位，確實有必要針對目前對學生的管教、管理方式，進一步主動檢視觀察是否可能影響到學生哪些權

利與對應方式，以解教師當前面臨管教無力的困境與無謂的師生衝突。相關校園法治教育亦有必要針對此新解釋（釋字784號）加強宣導，

避免老師產生學生只要不滿便可上法院提訴的誤解。

此外學校單位與教師本身的法制觀念應該加強 6。常聞學校定期要求檢查書包安檢、教師逕行檢查書包、對儀容服飾進行登記違規要

求教師導師處理、對於違規使用手機學生進行長期保管等行為。這些行為是否屬於輕微干預也有疑義。事實上，司法與教育相關單位應有

明確的說明。但反之，類似行為如能造成班級經營有成效，上課有秩序、維護校園安全，讓學生能安心就讀呢？其中如何拿捏不應只由第

一線教師承擔適法性的疑慮，學校管理階層與教育主管機關更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5特別是所謂「怪獸家長」、「直昇機父母」等。
6事實上，在師資培育時期就應該有法律概論或校園法律等相關課程，建立準教師的法律觀念。

正面 反面
4. 釋字784，不會讓教師不知道怎麼教學生，也請勿認為學生未來

會以興訟相迫教師，只是開啟反抗不合理管教的大門，只要秉
持教育專業，採取符合比例的管教措施，本號釋字不會成為教
育現場的枷鎖，而是進而維護學生權益，深化法治素養。

5. 學校畢竟是教育的場域，處罰在於其次，記過或是申誡這種處
分不僅對於學生的權利侵害重大，且單純記過也無法達到教育
目的，在這樣的處分上學生自然應有其救濟之權，但一般情況
下基於教育目的輕微處分，仍然是學校或老師可以合理管教的
範圍，並非784號解釋一出，學校便不能做任何管教措施，家長
與教職員們倒也不必太過憂心。只是近年來，老師與學生關係，
因少數家長過度介入使得師生關係存在某程度緊張，未來順應
本解釋而生相關規定修法，必須妥善安排好學校與學生關係，
避免過度法律介入或者規範不明確，使得老師無從適從而有防
禦性教學效應，如此恐非台灣教育之福。

意或許是「進步」解釋文，卻可能讓未成年人「恃寵而驕」，
有礙學生悔過自新覺悟，失去另一種學習層面—道義人格進步
的機會。

4. 「公民」是「具有一國國籍，並根據該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享
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人。」既然權利與義務並陳，學生作為公
民群體一部分，其自然權利必會受到某種限制。就拿張生來說，
他作為公民可享基本權利，但其自由權會受到限制，無照駕駛
已違反維護社會秩序目的。換句話說，作為公民，部分權利被
限制是理所應當；況且，學校基於教育，也不能不有所作為。
當然，這條解釋文合不合理，確是個公民議題。各級學校或有
素質不濟、甚至人格不堪教師在進行反教育。但該解釋文是否
會讓存心「不務正業」學生有恃無恐，不但有礙學校管理，更
有礙兢兢業業的學生。

5. 自釋字第七八四號解釋公布起，學校與學生之間關係邁入新的
境界，並擴大行政爭訟大門。然今後是否將提高學校（師）與
學生、家長之間緊張關係，致校（師）方採取「防禦性教學」
（對應防禦性醫療）進一步加深雙方的負擔？

6. 此則解釋的背後，其實反映了學生家長看待中小學校對學生加
施處分措施的態度。中小學學生都是未成年人，是否行政爭訟
通常出於家長的決定。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支持與尊重的程度，
將會決定此後中小學教育發生行政爭訟的頻率與密度。



《釋字第784號解釋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表示：

「老師在管教學生時干預是否顯然輕微，應個案認定，而非類型化

操作。本號解釋上述意旨所稱之顯然輕微之干預，並非對應於特定類型

的措施，如口頭糾正、站立反省（相當於一般所稱之罰站）、記警告、

單科成績之評分高低等看似影響輕微的措施。」

然在實務上，老師在管教學生時，即便是輕微干預部分，部分行為

也是有明顯授權不足，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7，例如吸煙、無照騎車（皆

屬違法與有傷害他人身心健康安全行為時）於以記過處分是否輕微干預、

違反一罪不兩罰原則？例如對於少數學生有疑似不法行為或出現不良身

心狀況時出現時 8，教師的管教處置行為（如驗尿、搜查書包） 9，目前

其授權來自《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為行政命令位階過低，如有訴

訟未來勢必將會被法官所檢視；如能位階由行政命令提升至法律明文規

範，將更為適切。

至於全教總理事長張旭政認為，可能衍生訴訟糾紛，建議教育部協

助學校成立律師顧問團。但依據《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十六條第

二項：「所稱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其中並無涉及行政訴訟案件。此外告訴人告訴的對象為何？相對人是直

接簽處懲處的老師？糾察舉發的教官或校務行政人員？未來的校安人員？

是處室單位的組長主任？還是學校本身？由於身份的不同，能否有支持

系統來面對漫長的訴訟程序與相關費用與衍生的問題，也是教育主管單

位必須思考的。

7所謂「法律保留」原則，或稱積極之依法行政，乃規範行政機關所制

定之命令非但不得抵觸法律，且須有法律之依據，而在另一方面言，法

律保留亦可謂為某些重要之事項應由法律加以規範，不得逕行以命令為

之。
8如有有學生告知有同學攜帶甩棍、針筒；長期精神不佳、恍神，或是

在校園疑似聞到K味時等行為狀況
9特別是未來教官退出校園，所謂校安人員的職權範圍為何？

本文：由作者王甲投稿授權刊登



於桃園航空城核心的大興高中成立於民國61年，設有高中部普通科，高職部飛機

修護、電機、餐飲管理、時尚造型科等多元豐富的科系與特色課程。大興高中扎實的

專業培訓成為教育部技藝競賽及勞動部技能競賽金手獎選手的常勝軍，同時提供身心障礙學生

技職養成的重要基地，是一所能夠讓學生夢想起飛的學校。

位

民國60年，為響應國家經濟建設，培植工商產業所需要的人才，由時任大園鄉鄉長張茂松先生邀集地方熱心教育人士及企業家，共

同集資籌創大興高中。61年8月奉臺灣省教育廳核准招收機工、電工、綜合商業等3科新生。建構出培育優質航空學園的學校願景：培養

同心共好、專業創新與國際價值的在地人才。114年董事會改組由翰林文教集團陳彥良董事長接辦，因應少子化與國際化浪潮，進行校舍

整修與重建，規劃增設具有雙語、科技、創意、人文特色的雙語中小學。

桃園市大興高中
金手獎搖籃、夢想起飛的學校

跨域課程統整，活化教學內容 餐飲管理科之料理創意美學課程楊曜安同學(中)榮獲教育部技藝競賽金手獎冠軍

飛機修護科李宏達老師榮獲教育部杏壇芬芳錄及師鐸獎，培養學生參加教育部技藝競賽連續六年榮獲全國飛機修護金手獎第一名，

110畢業生林宗衡同學更是榮獲110年教育部技藝競賽金手獎第一名及111年勞動部技能競賽金手獎冠軍，透過技優保送途徑，分別被台

科大及北科大錄取，更獲得112年飛機修護國手選拔正取。114年楊矅安同學再次獲得飛機修護國手選拔正取，即將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

洲技能競賽與115年世界技能競賽。

職人精神：透過深度對話凝聚職人精神共識，各科主任利用科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大興

高中重視的職人精神就是「品德至上、技術第一｣, 高高地懸掛在大興樓的外牆，深深地烙印

在全校師生的職業技能訓練之中，成為大興人的DNA。

近年來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經鑑定的學生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選讀技術型高中大多採用融合式教育型態，且傳統技術型高中教學方式，

容易忽略學生個別差異：近年來普通班級中特教生比例越來越高，特殊需求課程，不易以學生障礙類型及需求程度做彈性的課程調整和規

劃。因此，大興高中針對身心障礙特教生面臨的特殊教育學習困境，經過校內輔導及特教團隊討論出可以進行以下的課程設計：

（一）連結學生生活經驗，瞭解學生起點行為基礎能力。

（二）採用素養導向多元評量，有助學生展現學習成效。

（三）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規劃個別的輔導及適性發展。

（四）設計空中瑜珈課程體驗，增進學生感覺統合能力。

（五）強化特教知能提升一般生與特教生融合教育成效。

（六）跨科專業團隊合作，建立師徒式的教育夥伴關係。

大興高中是一所培育優質航空學園的學校 培養學生參加教育部技藝競賽連續六年榮獲
全國飛機修護金手獎第一名

飛機修護科李宏達老師（左）榮獲教育部
杏壇芬芳錄及師鐸獎

一、校史沿革

二、金手獎搖籃：師鐸獎名師駐校

三、身障生技職基地

四、辦學特色：教學卓越計畫

校長小檔案

周仁尹校長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

經歷：

◆2021起擔任桃園市大興高中校長

◆曾任新北市欽賢國中校長、柑園國中校長、桃子腳中小學校長

榮譽：

◆教育部推動技藝教育有功人員

2016新北市校長領導卓越獎

2019新北市首屆師傅校長

2020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大興高中重視職人精神-「品德至上、技術第一｣

學以致用的創意發展課程 重視活化班級經營及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時尚造型科-時尚創意美學

參與科學與科普專業英文能力競賽獲冠軍等優異表現 舉辦飛機修護遊學班，帶領學生走向國際化學生參與語言競賽獲冠軍等優異表現

五、大興123：夢想起飛的學校

大興123是筆者擔任校長的辦學方針，「一流專業技術、雙語溝通能力、三張職業證照」。

大興航空優質學園重視師教師教學專業，結合在地文化尋找鄉土的根源感，推動雙語溝通、國際教育、綠色能源永續發展，積極參與

國際競賽，創新多元跨科跨領域的整合課程，落實高中社會責任的服務學習在地關懷與行動，有效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激發自主學習的行

動力。

學生跨科跨領域團隊合作，連續三年獲得代表台灣參加世界太陽能模型車競速賽，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自主學習，加強英語發表及溝通

簡報能力，採用各類環保素材，提升模型車競速效能，應用綠色能源太陽能電力驅動模型車，不斷的測試練習，修正調整改進，獲得台灣

太陽能模型車競賽中環保綠能獎殊榮，回國後接受各家媒體採訪報導，展現出高度的專業自信，可以清楚看見學生的夢想正在起飛。

本文作者：
桃園市大興高中校長周仁尹博士

學校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永興路142號
聯絡電話：03-3862330

盤點學校的特色與優勢，積極推動教學卓越計畫，大興航空優質學園在教學卓越的表現可以體現在跨領域課程統整、學以致用的創發、

及彰顯航空城特色四個個主軸：

（一）跨領域課程統整：從敘說大興的故事開始，在航空城尋找私人興學的足跡，介紹飛修科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力，動力機械

群跨領課程選修，搭配餐飲管理科與時尚造型科的時尚創意美學，提升航空城餐飲管理機艙服務力與生涯力。

（二）學以致用的創發：尤其重視活化班級經營及落實輔導學生適性發展，大興航空優質學園，致力發展航空相關科系的課程、

教材、教法、評量、教具之研究、改進與創新。

（三）符應產業的需求：利用位處亞太航空城的環境優勢，各職業類科學生之生涯發展都與地方需求結合。為了實踐培養在地

人才的初衷與學校願景，審慎評估社會現況及產業需求，積極與科技大學電機相關科系合作專題製作，推動數位電子乙級證

照輔導等策略結盟。

（四）彰顯航空城特色：為了符應桃園航空城產業的需要，規畫特色課程：飛機修護、新娘秘書、航空餐飲及水電技術等特色

課程，全面推動專業英語、全民英檢與技職證照，成為大興高中辦學重點。

參與全國科展等競賽獲優異表現 學生參與全國技能競賽獲金、銀、銅牌肯定鼓勵學生參與各類競賽，累積實務經驗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50位學者入榜

2025年「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

展現卓越學術成就和國際影響力

美 國史丹佛大學最新發布2025年「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有薛博仁副校長等50位學者入榜，在頂尖科

學家「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4）」則有44位學者入榜，充分展現該校教師和醫師長

期投入學術研究之深耕成就和國際影響力。

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是由美國史丹佛大學John P.A.Ioannidis教授團隊、Kevin W. Boyack博

士與Elsevier研究資料分析總監Jeroen Baas一起合作，以Scopus資料庫數據為基礎，並使用6種關鍵指標進行評分，分別為「總引用次

數」、「Hirsch h-index」、「共同作者修正的 Schreiber Hm-index」、「單獨作者」、「單獨或者第一作者」，以及「單獨、第一或

者最後作者的文章引用次數」，從近800萬名科學家中遴選出世界排名前2%的頂尖科學家，涵蓋20個主學科和176個子領域，此數據提供

了科學家長期研究表現的衡量指標。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學者50位入榜2025年「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名單如下：薛博仁、洪明奇、

吳玢玢、蘇冠賓、湯智昕、廖述盛、黃彬芳、藍先元、高嘉鴻、吳永昌、鄭泰安、山口浩史、郭悅雄、蔡輔仁、陳得源、賴世偉、陳珊霓、

黃冠中、鍾景光、王紹椿、謝慶良、許榮茂、林正介、譚明、郭錦輯、林昭庚、楊竣崴、李威傑、陳怡文、林振文、蔡長海、楊家欣、謝

佩伶、萬磊、江秀梅、張玲菊、顏宏融、林雲蓮、陳宏基、蘇百弘、黃恆立、侯庭鏞、鄭隆賓、許瑞廷、彭文煌、黃升騰、陳永祥、謝嘉

容、黃蕙君、張恒鴻。

中國醫藥大學學術團隊表現亮眼

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44位學

者入榜全球頂尖科學家「終身科學影

響力排行榜（1960-2024）」名單如

下：

薛博仁、吳玢玢、洪明奇、高嘉鴻、

鍾景光、鄭泰安、湯智昕、吳永昌、

郭悅雄、蔡輔仁、蘇冠賓、黃何雄、

廖述盛、陳慶士、林昭庚、林清淵、

謝慶良、陳宏基、陳得源、張建國、

李威傑、洪士杰、許秉毅、徐國強、

王紹椿、賴世偉、林正介、李鳳琴、

陳珊霓、陳悅生、黃彬芳、林雲蓮、

許游章、梁育民、陳永祥、侯庭鏞、

陳玉芳、彭文煌、徐武輝、張永勳、

顏宏融、高尚德、黃升騰、江秀梅。

資料來源：中國醫藥大學校園新聞官

網114.9.23新聞稿內容。



2025年會員學校十一月校慶名單

祝福各校生日快樂 校運昌隆！
學校 校慶日 週年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1 57

淡江大學 11/8 75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11/8 61

致理科技大學 11/8 61

正修科技大學 11/11 60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11 54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1/15 60

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 11/20 55

建國科技大學 11/22 59

景文科技大學 11/22 36

慈濟大學 11/26 36

華夏科技大學 11/29 59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11/29 26


